
          

   第 １ 表     歳 入 歳 出 予 算

     １ 歳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款        │        項        │    金    額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1  保 険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,035,30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介護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,035,30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2  分担金及び負担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8,571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負 担 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8,571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3  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18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手 数 料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18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4  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,516,012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国庫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,040,829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 国庫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475,183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5  支払基金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,804,89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支払基金交付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,804,89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6  県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920,419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県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894,192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 県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26,227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7  財産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72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財産運用収入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72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8  繰 入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,036,901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一般会計繰入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975,475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 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61,426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9  繰 越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繰 越 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10  諸 収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延滞金、加算金及び過料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 受託事業収入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3  雑    入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歳     入     合     計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6,323,000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1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２ 歳 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款        │        項        │    金    額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1  総 務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206,19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総務管理費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136,358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 徴 収 費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3,175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3  介護認定審査会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65,768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5  運営協議会費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889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2 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5,953,906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介護サービス等諸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5,412,657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 介護予防サービス等諸費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163,715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3  その他諸費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7,05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4  高額介護サービス等費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108,321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5  高額医療合算介護サービス等費│                   20,368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6  特定入所者介護サービス等費  │                  241,795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3  地域支援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158,927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介護予防事業費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62,127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 包括的支援事業・任意事業費  │                   96,80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4  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72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72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5  公 債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公 債 費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6  諸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1,006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償還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1,006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7  予 備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2,051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 予 備 費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2,051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歳     出     合     計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6,323,000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1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歳 出 予 算 事 項 別 明 細 書
   １ 総 括

       （歳 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款       │  本年度予算額  │  前年度予算額  │  比    較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1  保 険 料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,035,300 │          1,053,600 │           △18,30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2  分担金及び負担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8,571 │              9,211 │              △64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3  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80 │                180 │                  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4  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,516,012 │          1,508,942 │              7,07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5  支払基金交付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,804,890 │          1,793,720 │             11,17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6  県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920,419 │            916,990 │              3,429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7  財産収入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720 │                720 │                  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8  繰 入 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,036,901 │          1,004,630 │             32,271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9  繰 越 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    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10  諸 収 入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6 │                  6 │                  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歳 入 合 計          │          6,323,000 │          6,288,000 │             35,000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1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

       （歳 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本  年  度  予  算  額  の  財  源  内  訳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  款       │  本年度予算額  │  前年度予算額  │  比    較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特      定      財      源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一 般 財 源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国庫支出金   │  県支出金  │   地 方 債   │   そ の 他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1 総 務 費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206,190 │            199,545 │              6,645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3,663 │              202,527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2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5,953,906 │          5,922,000 │             31,906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1,463,557 │        894,192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2,591,838 │            1,004,319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3 地域支援事業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158,927 │            161,926 │            △2,999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52,455 │         26,227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9,853 │               30,392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4 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720 │                720 │    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720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5 公 債 費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200 │                200 │    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200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6 諸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,006 │              1,006 │    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,006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7 予 備 費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2,051 │              2,603 │              △552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2,051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   歳 出 合 計          │          6,323,000 │          6,288,000 │             35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1,516,012 │        920,419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2,645,354 │            1,241,215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1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2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２ 歳 入

      （款）   1  保 険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項）   1  介護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     │   本 年 度   │   前 年 度   │   比   較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1│  │  │保 険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1,035,300 │      1,053,600 │       △18,3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介護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1,035,300 │      1,053,600 │       △18,3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第１号被保険者保険料          │      1,035,300 │      1,053,600 │       △18,3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特 │     974,000│ 1 特別徴収保険料 現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4,00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別徴収保険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料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現年度分普 │      56,700│ 1 普通徴収保険料 現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,80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通徴収保険 │            │ 2 普通徴収保険料 過年度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0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料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滞納繰越分 │       4,600│ 1 普通徴収保険料 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60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普通徴収保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険料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2│  │  │分担金及び負担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8,571 │          9,211 │          △64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負 担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8,571 │          9,211 │          △64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負 担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8,571 │          9,211 │          △64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利用者負担 │       4,908│ 1 配食サービス事業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908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町村負担金 │       3,663│ 1 介護認定審査会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663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3│  │  │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180 │            180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手 数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180 │            180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督促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180 │            180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督促手数料 │         180│ 1 督促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0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4│  │  │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1,516,012 │      1,508,942 │          7,07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国庫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1,040,829 │      1,034,599 │          6,23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介護給付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1,040,829 │      1,034,599 │          6,23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1,040,828│ 1 介護給付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040,828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過年度分   │           1│ 1 過年度精算交付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2│  │国庫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75,183 │        474,343 │            84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調整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22,728 │        420,462 │          2,266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  422,727│ 1 介護保険調整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2,727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過年度分   │           1│ 1 過年度精算交付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地域支援事業交付金（介護予    │         15,598 │         14,266 │          1,332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   15,597│ 1 地域支援事業交付金（介護予防事業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15,597 ┃
 ┃  │  │  │防事業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過年度分   │           1│ 1 過年度精算交付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3│地域支援事業交付金（包括的    │         36,857 │         39,615 │        △2,758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   36,856│ 1 地域支援事業交付金（包括的支援事業・任意事業）          36,856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支援事業・任意事業）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過年度分   │           1│ 1 過年度精算交付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5│  │  │支払基金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1,804,890 │      1,793,720 │         11,17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支払基金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1,804,890 │      1,793,720 │         11,17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介護給付費交付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1,786,172 │      1,776,600 │          9,572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1,786,171│ 1 介護給付費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786,171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1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2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（款）   5  支払基金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項）   1  支払基金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     │   本 年 度   │   前 年 度   │   比   較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過年度分   │           1│ 1 過年度精算交付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地域支援事業支援交付金        │         18,718 │         17,120 │          1,598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   18,717│ 1 地域支援事業支援交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,717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過年度分   │           1│ 1 過年度精算交付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6│  │  │県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920,419 │        916,990 │          3,429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県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894,192 │        890,050 │          4,142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介護給付費負担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894,192 │        890,050 │          4,142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  894,191│ 1 介護給付費県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4,19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過年度分   │           1│ 1 過年度精算交付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2│  │県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6,227 │         26,940 │          △713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地域支援事業交付金（介護予    │          7,799 │          7,133 │            666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    7,798│ 1 地域支援事業交付金（介護予防事業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7,798 ┃
 ┃  │  │  │防事業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過年度分   │           1│ 1 過年度精算交付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地域支援事業交付金（包括的    │         18,428 │         19,807 │        △1,379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   18,427│ 1 地域支援事業交付金（包括的支援事業・任意事業）          18,427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支援事業・任意事業）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過年度分   │           1│ 1 過年度精算交付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7│  │  │財産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720 │            720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財産運用収入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720 │            720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利子及び配当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720 │            720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基金運用収 │         720│ 1 介護保険給付費等準備基金運用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入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2 介護従事者処遇改善臨時特例基金運用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8│  │  │繰 入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1,036,901 │      1,004,630 │         32,271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一般会計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975,475 │        965,963 │          9,512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介護給付費繰入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744,238 │        740,250 │          3,988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  744,238│ 1 介護給付費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44,238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地域支援事業繰入金（介護予    │          7,799 │          7,133 │            666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    7,799│ 1 地域支援事業繰入金（介護予防事業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7,799 ┃
 ┃  │  │  │防事業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3│地域支援事業繰入金（包括的    │         18,428 │         19,807 │        △1,379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   18,428│ 1 地域支援事業繰入金（包括的支援事業・任意事業）          18,428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支援事業・任意事業）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4│事務費等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05,010 │        198,773 │          6,237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現年度分   │     205,010│ 1 事務費等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5,010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2│  │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61,426 │         38,667 │         22,759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介護保険給付費等準備基金繰    │         47,531 │         24,772 │         22,759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介護保険給 │      47,531│ 1 介護保険給付費等準備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,53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付費等準備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基金繰入金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介護従事者処遇改善臨時特例    │         13,895 │         13,895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第１号被保 │      13,895│ 1 第１号被保険者保険料軽減分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,895 ┃
 ┃  │  │  │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険者保険料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軽減分繰入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9│  │  │繰 越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3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4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（款）   9  繰 越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項）   1  繰 越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     │   本 年 度   │   前 年 度   │   比   較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繰 越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繰 越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前年度繰越 │           1│ 1 前年度繰越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10│  │  │諸 収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6 │              6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延滞金、加算金及び過料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第１号被保険者延滞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第１号被保 │           1│ 1 第１号被保険者延滞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険者延滞金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2│  │受託事業収入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受託事業収入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受託事業収 │           1│ 1 介護認定審査判定受託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入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3│  │雑   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4 │              4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滞納処分費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滞納処分費 │           1│ 1 滞納処分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第三者納付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第三者納付 │           1│ 1 第三者行為による賠償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3│返 納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返  納  金 │           1│ 1 不正利得による返納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4│雑   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1 │              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雑      入 │           1│ 1 雑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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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３ 歳 出

      （款）   1  総 務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項）   1  総務管理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節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款 項 目     │ 本 年 度 │ 前 年 度 │ 比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特定財源 │ 一般財源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1│  │  │総 務 費      │     206,190│     199,545│       6,645│       3,663│     202,527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総務管理費    │     136,358│     138,716│     △2,358│            │     136,358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一般管理費    │     136,297│     138,686│     △2,389│            │     136,297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給      料 │      66,087│ 1 一般管理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838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  44,987│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6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 23,385│    高齢者保健福祉計画・介護保険事業計画策定業務委託料     (1,57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   98│ 2 一般管理職員人件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4,459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一般職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6,087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  165│    扶養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75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管理職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9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   1,575│    期末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5,549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勤勉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,07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寒冷地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63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通勤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8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3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住居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08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退職手当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3,74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子ども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93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共済組合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3,283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公務災害補償基金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02)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連合会負担    │          61│          30│          31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61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 61│ 1 国民健康保険団体連合会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国保連合会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2│  │徴 収 費      │       3,175│       3,520│       △345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3,175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賦課徴収費    │       3,175│       3,520│       △345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3,175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  920│ 1 賦課徴収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175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2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2,255│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93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口座振替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窓口収納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年金特別徴収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95)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3│  │介護認定審    │      65,768│      56,324│       9,444│       3,663│      62,105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査会費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認定審査会    │      17,573│      15,243│       2,330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13,91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3,663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報      酬 │       9,123│ 1 認定審査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,573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介護認定審査会委員報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9,123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     39│    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9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事務補助員賃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7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7 賃      金 │         275│    審査会委員候補者研修報償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9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1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8 報  償  費 │          19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9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燃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0)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1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2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（款）   1  総 務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項）   3  介護認定審査会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節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款 項 目     │ 本 年 度 │ 前 年 度 │ 比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特定財源 │ 一般財源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 415│    修繕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5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2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  600│    電算業務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,152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機器保守等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51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  320│    機械器具借上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15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工事請負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96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   4,66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1,15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5 工事請負費 │         96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認定調査費    │      48,195│      41,081│       7,114│            │      48,195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報      酬 │      17,588│ 1 認定調査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,195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介護認定調査専門員報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7,58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  2,361│    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36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4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 240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6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燃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  790│    修繕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7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20,875│    主治医意見書作成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,4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介護認定調査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,90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   5,905│    公用車リース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3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  43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5│  │運営協議会    │         889│         528│         361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889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運営協議会    │         889│         528│         361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889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報      酬 │         505│ 1 運営協議会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89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介護保険運営協議会委員報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0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8 報  償  費 │         342│    地域包括支援センター運営協議会委員謝礼                   (17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地域密着型サービス運営委員会委員謝礼                     (17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  42│    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2)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4│  │趣旨普及費    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457│       △45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趣旨普及費    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457│       △45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2│  │  │保険給付費    │   5,953,906│   5,922,000│      31,906│   4,949,587│   1,004,319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介護サービ    │   5,412,657│   5,332,004│      80,653│   4,499,843│     912,814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ス等諸費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居宅介護サ    │   1,973,656│   1,900,000│      73,656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332,847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ービス給付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534,861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1,973,656│ 1 居宅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973,656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246,707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居宅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973,65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859,241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3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4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（款）   2 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項）   1  介護サービス等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節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款 項 目     │ 本 年 度 │ 前 年 度 │ 比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特定財源 │ 一般財源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特例居宅介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0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護サービス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給付費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  1│ 1 特例居宅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特例居宅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3│地域密着型    │     400,475│     400,000│         475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67,538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介護サービ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108,529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ス給付費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400,475│ 1 地域密着型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0,475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50,059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地域密着型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00,47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174,349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4│特例地域密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着型介護サ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ービス給付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  1│ 1 特例地域密着型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特例地域密着型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5│施設介護サ    │   2,782,080│   2,780,000│       2,080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469,182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ービス給付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614,842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2,782,080│ 1 施設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782,08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486,864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施設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782,08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1,211,192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6│特例施設介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0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護サービス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給付費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  1│ 1 特例施設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特例施設介護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7│居宅介護福    │       4,500│       5,000│       △500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  758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祉用具購入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1,219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4,500│ 1 居宅介護福祉用具購入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,50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562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居宅介護福祉用具購入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,5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1,961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8│居宅介護住    │      13,600│      17,000│     △3,400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2,293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宅改修費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3,686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13,600│ 1 居宅介護住宅改修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,60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1,700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居宅介護住宅改修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3,6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5,921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9│居宅介護サ    │     238,342│     230,000│       8,342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40,195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ービス計画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64,590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給付費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238,342│ 1 居宅介護サービス計画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8,342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29,793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居宅介護サービス計画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38,342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103,764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10│特例居宅介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0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護サービス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計画給付費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  1│ 1 特例居宅介護サービス計画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特例居宅介護サービス計画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5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6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（款）   2 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項）   2  介護予防サービス等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節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款 項 目     │ 本 年 度 │ 前 年 度 │ 比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特定財源 │ 一般財源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2│  │介護予防サ    │     163,715│     224,003│    △60,288│     136,107│      27,608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ービス等諸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介護予防サ    │     136,000│     182,000│    △46,000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22,936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ービス給付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36,856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136,000│ 1 介護予防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6,00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17,000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介護予防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36,0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59,208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特例介護予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0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防サービス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給付費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  1│ 1 特例介護予防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特例介護予防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3│地域密着型    │       3,700│      13,000│     △9,300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  623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介護予防サ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1,003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ービス給付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3,700│ 1 地域密着型介護予防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,70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63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地域密着型介護予防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,7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1,611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4│特例地域密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着型介護予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防サービス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  1│ 1 特例地域密着型介護予防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給付費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特例地域密着型介護予防サービス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5│介護予防福    │         870│       2,000│     △1,130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  146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祉用具購入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36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870│ 1 介護予防福祉用具購入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7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09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介護予防福祉用具購入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7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79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6│介護予防住    │       6,142│       6,000│         142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1,036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宅改修費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1,664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6,142│ 1 介護予防住宅改修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,142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768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介護予防住宅改修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,142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674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7│介護予防サ    │      17,000│      21,000│     △4,000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2,866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ービス計画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4,607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給付費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17,000│ 1 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計画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,00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125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計画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7,0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7,402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8│特例介護予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0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防サービス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計画給付費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  1│ 1 特例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計画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特例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計画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3│  │その他諸費    │       7,050│       7,000│          50│       5,861│       1,189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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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（款）   2 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項）   3  その他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節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款 項 目     │ 本 年 度 │ 前 年 度 │ 比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特定財源 │ 一般財源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審査支払手    │       7,050│       7,000│          50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1,189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数料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1,910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   7,050│ 1 審査支払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,05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881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介護給付費明細書審査支払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,05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3,070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4│  │高額介護サ    │     108,321│      97,400│      10,921│      89,824│      18,497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ービス等費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高額介護サ    │     108,171│      97,000│      11,171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18,471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ービス費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29,315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108,171│ 1 高額介護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,17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13,521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高額介護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08,17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46,864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高額介護予    │         150│         400│       △250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   26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防サービス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41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150│ 1 高額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8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高額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5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65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5│  │高額医療合    │      20,368│      20,000│         368│      16,933│       3,435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算介護サー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ビス等費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高額医療合    │      20,168│      19,800│         368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3,401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算介護サー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5,466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ビス費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20,168│ 1 高額医療合算介護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,168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521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高額医療合算介護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,16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8,780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高額医療合    │         200│         200│           0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   34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算介護予防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54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サービス費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200│ 1 高額医療合算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25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高額医療合算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87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6│  │特定入所者    │     241,795│     241,593│         202│     201,019│      40,776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介護サービ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ス等費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特定入所者    │     241,093│     240,000│       1,093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40,659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介護サービ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54,488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ス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241,093│ 1 特定入所者介護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1,093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40,986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特定入所者介護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41,093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104,960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特例特定入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0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所者介護サ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ービス費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  1│ 1 特例特定入所者介護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特例特定入所者介護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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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（款）   2 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項）   6  特定入所者介護サービス等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節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款 項 目     │ 本 年 度 │ 前 年 度 │ 比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特定財源 │ 一般財源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3│特定入所者    │         700│       1,591│       △891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  116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介護予防サ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90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ービス費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700│ 1 特定入所者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88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特定入所者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306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4│特例特定入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所者介護予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防サービス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  1│ 1 特例特定入所者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費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特例特定入所者介護予防サービス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3│  │  │地域支援事    │     158,927│     161,926│     △2,999│     128,535│      30,392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業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介護予防事    │      62,127│      57,067│       5,060│      49,914│      12,213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業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二次予防事    │      52,029│      34,854│      17,175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10,23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業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13,062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給      料 │      11,327│ 1 対象者把握事業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,628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6,532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一般職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1,327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   6,565│    期末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57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22,205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勤勉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33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  5,194│    通勤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3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7 賃      金 │       9,118│    退職手当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35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共済組合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,973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8 報  償  費 │       4,023│    公務災害補償基金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7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  90│    事務補助員賃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5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看護師賃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79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1,590│    普通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1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2,765│    燃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1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修繕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9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   5,965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7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車検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2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5,365│    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3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公用車リース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9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自動車重量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7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 1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2 通所型介護予防事業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,40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37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理学療法士賃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,033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27 公  課  費 │          17│    看護師賃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733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講師・指導員謝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,327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栄養士報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看護師報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8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普通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4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燃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3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機器保守等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4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運転業務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22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通所型介護予防事業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,097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自動車借上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5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会場借上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966)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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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（款）   3  地域支援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項）   1  介護予防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節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款 項 目     │ 本 年 度 │ 前 年 度 │ 比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特定財源 │ 一般財源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システム使用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2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公用車リース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2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コピー機等リース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ＡＥＤリース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3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各種研修会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0)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一次予防事    │      10,098│      22,213│    △12,115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1,983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業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536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    369│ 1 介護予防普及啓発事業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,028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1,267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69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7 賃      金 │       2,770│    看護師賃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77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4,312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講師・指導員謝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16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8 報  償  費 │       2,336│    看護師報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0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普通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  40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3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7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  330│    運転業務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63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通所型介護予防事業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,41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   67│    会場借上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2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その他備品購入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89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   3,87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2 地域介護予防活動支援事業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  120│    講師・指導員謝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8 備品購入費 │         18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2│  │包括的支援    │      96,800│     104,859│     △8,059│      78,621│      18,179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事業・任意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事業費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介護予防ケ    │      26,244│      20,484│       5,760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5,18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アマネジメ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10,532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ント事業費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給      料 │      11,316│ 1 介護予防ケアマネジメント事業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,244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5,266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一般職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1,31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   6,703│    期末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56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5,266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勤勉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333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  4,339│    通勤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5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7 賃      金 │       2,770│    退職手当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35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共済組合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,96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  30│    公務災害補償基金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69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   90│    看護師賃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77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普通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     646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9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機器保守等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4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  350│    パソコンリース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2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コピー機等リース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6)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総合相談・    │      12,213│      17,155│     △4,942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2,397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権利擁護事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4,908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業費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給      料 │       6,079│ 1 総合相談・権利擁護事業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,213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454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一般職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,079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   3,816│    期末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27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454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勤勉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7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  2,088│    通勤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0)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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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（款）   3  地域支援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項）   2  包括的支援事業・任意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節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款 項 目     │ 本 年 度 │ 前 年 度 │ 比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特定財源 │ 一般財源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8 報  償  費 │          70│    住居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2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退職手当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26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   20│    共済組合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07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公務災害補償基金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2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  140│    講師・指導員謝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40)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3│包括的・継    │      12,713│      20,545│     △7,832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2,462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続的ケアマ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5,125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ネジメント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1 報      酬 │       2,199│ 1 包括的・継続的ケアマネジメント支援事業経費              12,713 ┃
 ┃  │  │  │支援事業費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563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介護支援専門員報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199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2 給      料 │       4,746│    一般職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,74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563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管理職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7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   3,488│    期末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13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勤勉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8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  1,980│    通勤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時間外勤務手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8 報  償  費 │          50│    退職手当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987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共済組合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687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9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  96│    公務災害補償基金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社会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79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    4│    講師・指導員謝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   62│    普通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通行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2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9 負担金、補 │          88│    各種研修会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88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助及び交付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4│任意事業費    │      45,630│      46,675│     △1,045│国庫支出金  │       8,14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16,292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県支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8 報  償  費 │         340│ 1 家族介護支援事業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,137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8,145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講師・指導員謝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3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その他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1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  144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9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13,053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運転業務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7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2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  190│    会場借上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在宅寝たきり重度障害者等介護手当扶助                  (10,44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3 委  託  料 │      12,930│    高齢者紙おむつ等購入費助成扶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,88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家族介護慰労金扶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14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   7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│ 2 住改・福祉用具購入支援事業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住宅改修支援事業費助成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20 扶  助  費 │      31,956│    福祉用具購入支援事業費助成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3 地域自立生活支援事業経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,999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講師・指導員謝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口座振替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運転業務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配食サービス事業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2,89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4 成年後見制度利用者支援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62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4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成年後見制度鑑定料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06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成年後見報酬助成扶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36)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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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（款）   4  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（項）   1  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千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本年度の財源内訳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節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款 項 目     │ 本 年 度 │ 前 年 度 │ 比  較 ├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説           明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特定財源 │ 一般財源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分   │ 金  額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4│  │  │基金積立金    │         720│         720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72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基金積立金    │         720│         720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72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介護保険給    │         700│         700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7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付費等準備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基金積立金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25 積  立  金 │         700│ 1 介護保険給付費等準備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その他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00)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介護従事者    │          20│          20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2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処遇改善臨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時特例基金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25 積  立  金 │          20│ 1 介護従事者処遇改善臨時特例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積立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その他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5│  │  │公 債 費      │         200│         200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公 債 費      │         200│         200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利    子      │         200│         200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、利 │         200│ 1 一時借入金利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子及び割引 │            │    利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料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6│  │  │諸支出金      │       1,006│       1,006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1,006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償還金及び    │       1,006│       1,006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1,006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還付加算金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第１号被保    │       1,000│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1,000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険者保険料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還付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、利 │       1,000│ 1 第１号被保険者保険料還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000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子及び割引 │            │    過誤納還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000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料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2│第１号被保    │           5│           5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5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 │  │  │険者保険料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還付加算金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、利 │           5│ 1 第１号被保険者保険料還付加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子及び割引 │            │    還付加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料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3│償 還 金      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1│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23 償還金、利 │           1│ 1 国庫支出金等返還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子及び割引 │            │    返還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料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7│  │  │予 備 費      │       2,051│       2,603│       △552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051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1│  │予 備 費      │       2,051│       2,603│       △552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051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 ┃ │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1│予 備 費      │       2,051│       2,603│       △552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2,051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29 予  備  費 │       2,051│ 1 予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051 ┃
 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予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,05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     （介護保険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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